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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所為鼓勵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促進國際文教交流，特訂定「補

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所研究生，並需符合下列申請條件者。 

一、 凡本所研究生出國參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論文，須先向國科會

（註1）、教育部或傑出人才發展基金會（註2）申請經費補助，並

取得申請證明文件。 

二、 指導教授宜共同參與該國際會議。 

三、 申請人為第一作者，且該論文以本所名義發表。 

第三條 申請案件由所長邀請三位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核定。同一會議最多補助

三人為原則，申請人在同一學年度內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四條 申請期限：申請人應於該國際會議舉行日期至少一個月前，將所有申請

資料送至所辦公室，逾期不予受理。 

第五條 申請文件：申請人需備齊下列申請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論文接受函。 

三、 擬發表之論文摘要（以首次發表於國際會議之論文為限）。 

四、 會議日程表。 

五、 向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第六條 補助經費：本辦法為部分補助，每次申請補助經額為五仟元。 

第七條 核銷方式：受補助者需於返國一個月內，檢具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之影

本、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影本、註冊費收據影本送至所辦

公室。 

第八條 獲本所核准補助者，如有變更行程或取消行程時，應事先陳報本所，並

送原審查委員審核。 

第九條 若年度中本補助經費用罄，則不再給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1：申請期限：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前5個工作天。 

註2：申請期限：出國前兩個月。 


